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

关于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
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

中哈合作委员会的协定》
进行补充的议定书

根据 2004年5月17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

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中哈合作委员会的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协

定”）第七条的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

府同意对协定进行补充，并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 一 条

对协定第十一条补充如下内容：

“根据 2011年2月22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

斯坦共和国政府跨界河流水质保护协定》成立的中哈环保合作委

员会，成为中哈合作委员会的组成部分，负责两国间环境保护有

关合作事宜。中哈环保合作委员会应当向中哈合作委员会汇报达



成的共识。”

第 二 条

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本议定书与协定的有效期相同。

本议定书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在杭州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

份都用中文、哈文和俄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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